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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汉简中有关汉代秩级“真二千石”的新发现

任　攀

［关键词］真二千石；敦煌汉简；秩级；州牧

［摘　要］汉武帝时并不存在“真二千石”这一秩级，“真二千石”从“二千石”分化出来成为正式秩级可能

晚到汉成帝时。《敦煌汉简》１１０８号简文中旧缺释的四个残字可释为“真二千石”，这条材料可以证明，至迟

在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左右，“真二千石”确曾作为秩级存在过；州牧之秩很可能确如《汉书·朱博传》所

记载的是“真二千石”。成帝绥和元 年 设 立“秩 真 二 千 石”的 州 牧 的 同 时 又“省 大 郡、万 骑 员 秩，以 二 千 石

居”，这两个举动对于“真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西汉末年以至东汉时期，“真

二千石”一秩的淡化或消失很可能与州牧的废置有很大的关系。到东汉末年，存在以中二千石之秩居州牧

之职的现象，但似乎并不能据此认为其时州牧的秩级就是中二千石，有关州牧的秩级、“真二千石”与“二千

石”的关系以及州牧、刺史交替或并存的情况变得更为 复 杂。《史 记》和《汉 书》以 及《史 记 集 解》臣 瓒 引《茂

陵书》和《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臣瓒引《茂陵 书》中 存 在 两 个“一 个 是 二 千 石、一 个 是 真 二 千 石 的 例 子”，这

种现象用改易而非省略来解释可能更合理些。

　　《汉书》中“真二千石”这一名称见于卷八十

三《朱博传》、卷 九 十 七《外 戚 传》。宋 人 徐 天 麟

《西汉会要》卷三十七《职官七》“秩禄”下“真二千

石”条按 语 说：“《百 官 表》乃 亡 此 秩，欠 考。”①由

于材料的缺乏，直到今天，“真二千石”仍然是汉

代官阶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对此，学界

主要有两种代表性意见：
其一，“真二千石”是从“二千石”秩分化出来

的一个秩级。陈 梦 家②、聂 崇 岐③等 先 生 在 讨 论

相关问题时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和比

二千石并存，表达的显然就是这个意思。
其二，“真二千石”不是一个单独的 秩 级，甚

或认为“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秩的别名。周

国林④、廖伯源⑤、周群⑥等先生都 明 确 表 达 过 这

种意见。
阎步克先生总结说，这两种意见“各有其据，

都可以与部分史实相印证，同时也跟另一些史实

抵牾”⑦。阎先生试图调和这两种意见，他指出：
　　在某一时期，“真二千石”确曾用作一个单独秩

级，但其他时候不是。

汉武帝时，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秩，都已从二

千石中分化出来了。

由汉成帝“除八百 石、五 百 石 秩”，我 们 知 道 当

时的禄秩规划转了方向，改以“简化”为原则了。那

么顺此趋势，在此后 的 什 么 时 候，真 二 千 石 一 秩 就

合并于二千石了。

在西汉中后期，还存 在 着“真 二 千 石”一 秩，它

是由二千石一秩的分化而来的。汉初《秩律》（引者

按：指张家山汉简《秩律》）中的二千石只是一秩，但

后来由之分化出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

二千石四秩。然而最终，真二千石又合并于二千石

了。何时合 并 的 难 以 确 定，姑 且 推 定 在 汉 成 帝 左

右。所 以 后 面 的 列 表 中（引 者 按：见 同 书 第２９１～
２９２页禄秩变化 表），在 成 帝 阳 朔 二 年 列 入 了 真 二

千石，在绥和二年 则 不 列。这 样 做 也 有 理 由：绥 和

年间废除了真二千 石 的 大 郡、万 骑 太 守，郡 国 守 相

都是二千石了，那么“真二千石”一秩至少是大为淡

化了，很可能自此就没了⑧。

阎先生通过推算“二千石”所涉诸秩的俸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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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汉代月俸级差的比例是有规律可循的①，从

而肯定汉代 确 实 有 过“真 二 千 石”一 秩，并 认 为

“真二千石”由“二千石”分化出来，最终又合并于

“二千石”。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这个思路最为合

理。笔者在敦煌汉简中新发现的一条材料正证

明汉代确曾有过“真二千石”这一秩级。
至于“真二千石”从“二千石”分化、又最终合

并于“二千石”的时间，目前似乎还无法做出令人

信服 的 论 断，只 能 通 过 仔 细 排 比 分 析 已 有 史 料

（包括传 世 古 书 以 及 出 土 的 文 字 材 料），找 寻 定

点，为将来的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
对于上面阎先生推定的分 化、合 并 时 间，笔

者有 不 同 的 意 见：首 先，大 家 据 以 论 定“真 二 千

石”在武 帝 时 已 存 在 的 材 料 其 实 大 多 经 不 起 推

敲；其次，敦煌汉简中的一条材料可以证明“真二

千石”至迟在平帝元始五年（５年）十二月左右还

作为秩级存在。

一　武帝时是否存在“真二千石”

传世文 献 中，“真 二 千 石”的 记 载 最 早 见 于

《汉书·外戚传》：
　　汉兴，因秦之称号，帝母称皇太后，祖母称太皇

太后，適称皇后，妾 皆 称 夫 人。又 有 美 人、良 人、八

子、七子、长使、少使之号焉。至武帝制倢伃、 娥、

傛华、充依，各有爵位，而 元 帝 加 昭 仪 之 号，凡 十 四

等云。昭仪位视 丞 相，爵 比 诸 侯 王。倢 伃 视 上 卿，

比列侯。 娥视中二千石，比关内侯。傛华视真二

千石，比大上造。美 人 视 二 千 石，比 少 上 造。八 子

视千石，比中更。充 依 视 千 石，比 左 更。七 子 视 八

百石，比右庶长。良 人 视 八 百 石，比 左 庶 长。长 使

视六百石，比五 大 夫。少 使 视 四 百 石，比 公 乘。五

官视三百石。顺常视二百石。无涓、共和、娱灵、保

林、良使、夜者皆视百石。上家人子、中家人子视有

秩斗食云。五官以下，葬司马门外②。

傛华，《史记·外戚世家》作“容华”：

　　武帝时，幸夫人 尹 婕 妤。邢 夫 人 号 娥，众 人

谓之“ 何”。 何 秩 比 中 二 千 石，容 华 秩 比 二 千

石，婕妤秩比列侯。常从婕妤迁为皇后③。

《史记》、《汉 书》的 这 两 条 材 料 显 然 是 同 源

的，《汉书》的记载甚至有可能直接承袭《史记》。
容 华（傛 华）的 秩 级，《史 记》记 载 是“比 二 千

石”④，而《汉 书》记 载 则 是“视 真 二 千 石”。《史

记》中的记载为褚少孙所补，时间约在元帝、成帝

之间，很可 能 在 当 时 还 没 有“真 二 千 石”这 个 秩

级。

至于班 固《汉 书》的 记 载 应 该 如 何 解 释 呢？

陈梦家在讨论两汉俸例变化时曾指出：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所代表的，往往是班

固当时理解的西汉之制，不尽符合不同年代稍稍改

易的地方，其例与《地理志》相同⑤。

上揭两条材料中的不同也应该这样来理解，即班

固写作《汉书》时，在涉及秩级的严格对比时按当

时的理解对《史记》的记载做了改易，其原因很可

能就是，西汉中晚期以后“二千石”秩经历了相对

降低的过程，以致同等水平的俸额对应的秩级相

对提高，因此班固才会用当时理解的“真二千石”
秩来替换《史记》记载的“二千石”，以保持秩级的

序列。至于其他情况下有保留《史记》二千石记

载的，是因为保持原样也可以读通，不会产生混

淆，所以就没有改。既然班固时已经按照当时的

理解对《史记》的记载做了改易，后世注家或按照

当时的理解作注也是完全可能的⑥。
《史记》中即使是元、成间褚少孙所补的内容

也不见“真二千石”的记载，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现象。虽然这种“默证法”算不上强证，但也还值

得提出。那么能否据此认为在褚少孙补《史记》
以前尚没有“真二千石”这个正式秩级或名称存

在呢？换句话说，“真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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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二千石”秩月俸确定为指数１，综 合 考 察 两 汉“二

千石”以上及“比二千石”诸秩的俸额，可得到这样一个

级差：３．７５：２．５：１．５：１．２５：１：０．７５。参见阎步克《从爵

本位到官本位》，第３０５～３１０页。
《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９３５页。
《史记》，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９８３～１９８４页。

这里的“比”是个动词，与“视千石”、“视八百石”的“视”

字意义相同；后来才由这种用法逐渐演变为正式的“比

秩”。参阎步克《从 爵 本 位 到 官 本 位》，第３０９页。“真

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很可能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陈梦家：《汉简缀述》，第１４６页。

如颜师古《汉书·外 戚 传》注：“真 二 千 石，月 得 百 五 十

斛，一岁凡得千八百石耳。”《百官公卿表》注：“汉制，三

公号称万石，其俸月 各 三 百 五 十 斛 谷。其 称 中 二 千 石

者月各百八 十 斛，二 千 石 者 百 二 十 斛，比 二 千 石 者 百

斛，千石者九十斛，比千石者八十斛，六百石者七十斛，

比六百石者六十斛，四百石者五十斛，比四百石者四十

五斛，三百石者四十斛，比 三 百 石 者 三 十 七 斛，二 百 石

者三十斛，比二百石者二十七斛，一百石者十六斛。”王

鸣盛早已指出颜注 是“以 后 汉 制 当 前 汉 制”（见 王 鸣 盛

《十七史商榷》卷三 十 四，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

第２４１页），阎步克先 生 更 进 一 步 指 出 颜 注 所 记 俸 禄，

最早是在汉成帝绥 和 元 年（公 元 前８年）之 后 的 制 度，
“但这不等于说颜注直抄西汉法令，也可以推想颜注所

记仍是东汉 禄 秩，不 过 可 以‘折 射’出 西 汉 后 期 禄 秩”
（见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２８６～２８７页）。



间能否晚到成帝以后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设立“秩真二千石”
的州 牧 的 同 时 又“省 大 郡、万 骑 员 秩，以 二 千 石

居”，这两个举动对于“真二千石”成为正式秩级

就很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顺此思路，对于下

文第二节提到的居延汉简中两条平帝元始年间

的诏令简文中有“州牧”而无“真二千石”这个现

象，似乎就以第二种可能成立的可能性最大。
阎先生认为“真二千石”在武帝时就已经从

“二千石”中分立出来，他所依据的材料如下：
　　１．《汉书·郑 当 时 传》：武 帝 即 位，（郑）当 时 稍

迁为鲁中尉，济南太 守，江 都 相，至 九 卿 为 右 内 史。

以武安魏其时议，贬秩为詹事，迁为大司农。

２．《汉书·百官 公 卿 表》注 引：臣 瓒 曰：“《茂 陵

书》：‘詹事秩真二千石。’”

阎先生解释说：
　　第１条 材 料 显 示，郑 当 时 由 右 内 史 左 迁 为 詹

事，是为“贬秩”。按，右 内 史 居 三 辅，秩 中 二 千 石，

号称九卿；而 詹 事 秩 真 二 千 石，参 第２条《茂 陵 中

书》。那么由中二千 石 而 真 二 千 石，便 是“贬 秩”的

意思。詹事属皇后、太后宫官，视之如卿，可以认为

此官高于郡守二千 石；郑 当 时 贬 秩 在 汉 武 帝 之 时，

“茂陵”也是汉武 帝 的 陵 号；可 见 汉 武 帝 时，中 二 千

石、真二千石二秩，都已从二千石中分化出来了①。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意见。先看以下两条材

料：
　　３．《史记·孝景本纪》：更命……长信詹事为长

信少府。

《集解》引瓒曰：《茂陵书》：“詹事秩二千石”。

４．《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大夫壶遂……

《索隐》案：遂 为 詹 事，秩 二 千 石，故 为 上 大 夫

也。

这里的３、４两条材料和阎先生所举的第２条材

料相左，尤其是第３条和第２条必然有一条是经

过改易的。詹事的秩级被改动，说明当时确如阎

先生所说詹事官高于郡守二千石，但这是后来的

事情，不能毫无怀疑地当作武帝时的材料来用。
《汉书》颜注对旧注有删改，这在《汉书叙例》

中讲得很清楚。陈直先生在《汉书新证·自序》
中也指出，东汉人给《汉书》作的注解，“以应劭、
服虔二家为最古。然被颜师古删改者 不 少。删

去者在裴骃《史记集解》中所引二家原注，可以得

到证明。改易者去读如之音，变为直接 之 音，东

汉时尚 无 此 例”②。以 此 例 之，笔 者 认 为《茂 陵

书》文应以《史记集解》所引为可靠。《史记》所载

的“二千石”到《汉书》中被改作“真二千石”，前文

已经举出例子，《茂陵书》中相关记载的改易很可

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这样的话，阎先生认为“真二千石”一秩在汉

武帝时已经从“二千石”中分化出来这个意见可

能需要重新考虑。前文中笔者怀疑“真二千石”
成为正式秩级可能晚到汉成帝时，可以说至少在

汉武帝时不存在“真二千石”这个秩级，这个意见

能否落实还要靠更多新旧材料的发掘梳理来做

进一步的审视。

二　汉简中有关“真二千石”的新材料

阎步克先生推定西汉时“真二千石”在汉成

帝时又合并于“二千石”，但汉简中的相关材料显

示，此后“真二千石”确实还曾作为秩级存在过。
《汉书·朱博传》中出现的“真二千石”，它的

存在时间是西汉成帝绥和元年。１９９３年发现的

尹湾汉简中出现了“真二千石”：
　　都尉吏员十二人：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都尉

丞一人，秩六百石。（２号木牍正）③

时间在成帝永始、元延年间，比典籍记载的要早

几年。
尹湾汉简中的“真二千石”如果能够确定是

正式秩级的话，就为探讨“真二千石”这一秩级的

形成 时 间 提 供 了 一 个 定 点，其 重 要 价 值 不 言 而

喻。但在这个问题上，有少数学者还比 较 审 慎，
如卜宪群先生就认为这里的“真二千石”“是‘满

岁为 真’，还 是 秩 次 上 的 真 二 千 石，尚 不 能 断

定”④。
笔者最近在敦煌汉简中找到了以往 未 被 释

出的以“真二千石”为秩级的确切用例，可以证明

至迟在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前后，“真二千

石”还是作为正式秩级存在的。这就为探讨“真

二千石”问题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材料。
这 条 材 料 见 于《敦 煌 汉 简》⑤图 版１０２第

１１０８号简，该简正面简文经校释后作：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３１０页。

陈直：《汉 书 新 证·自 序》，中 华 书 局２００８年 版，第２
页。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

研究中心、中国文物 研 究 所 编：《尹 湾 汉 墓 竹 简》，中 华

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页；释文见第７９页。

卜宪群：《西 汉 东 海 郡 吏 员 设 置 考 述》，《中 国 史 研 究》

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甘肃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所 编：《敦 煌 汉 简》，中 华 书 局

１９９１年版。



　　元始五年十二 月 辛 酉 朔 戊 寅，大 司 徒 晏、大 司

空少傅①丰，下 小（少）府、大（太）师、大（太）保、票

（骠）骑将军、少傅、轻车将军、步兵　（第一行）

［将军］②、宗伯③、监御史，使 主 兵、主 计④（？）、

主客，护漕⑤都尉、中二千石、九卿、真 二 千 石 州 牧、

关二郡大（太）守、诸侯相⑥、关都尉　（第二行）

从行文格式上看，这支简所属册书记载的无

疑是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戊寅日，即公元５年

２月５日的一道诏令。平帝于该年十二月丙子⑦

日，即公元５年２月３日崩，戊寅日即此后第三

天。《汉书·王莽传》记载平帝崩后，王莽即“征

明礼者宗伯凤等与定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丧

三年”，这道诏令很可能就是为此事发出的。
简文第二行从“都尉”两字开始到“守”字左

边笔划都有残缺，“州牧”上四字原缺释，字形作：

　　　（原简图）　　（黑白处理图）

从残存的笔划来看，当释为“真二千石”。现将字

形补足，摹写如下图：

（字形复原图）　　（黑白处理图）　　（摹本）

九卿秩为“中二千石”，位次九卿的州牧秩为

“真二千石”，西汉郡太守秩为“二千石”，这里的

“真二千石”无疑是不低于“二千石”的一个秩级。
这表明，至迟在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前后，“真二

千石”确是作为正式秩级存在的。
居延汉简中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５３．１：八月辛丑，大司徒宫下小府，安汉公大傅

大司马、大师、大保、车骑 　（Ａ）

置监御史，使主兵、中二千石、州牧、郡大守、诸

侯相，承书从事下当 　（Ｂ）⑧

ＥＰＳ４Ｔ１．１１：元始三 年 六 月 乙 巳 朔 丙 寅，大 司

徒宫、大司空少傅丰 　（第一行）

车骑将军、左将军□□□□□中二千石、州牧、

郡大守 　（第二行）⑨

劳榦考定简５３．１所记为平帝元始元年至三

年间诏书瑏瑠，可信。哀平之世，王莽辅政，事多泥

古，简文中“大（太）傅”“大（太）师”“大（太）保”就
都是古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太傅”
于高后元年（公元前１８７年）初置，曾两度取消，
于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１年）复置；“太师”“太

保”于平帝元始元年（１年）初置。这些可能都与

王莽有很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上揭居延简文中“州牧”之前

并未出现“真二千石”，这有两种可能：一，“真二

千石”如果在元始三年（３年）以前确实从未成为

正式秩级的话，那么它成为正式秩级的时间只可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敦煌汉简》释“簿”，《中国简牍集成·甘肃省卷上》（中

国简牍集成 编 辑 委 员 会 编，敦 煌 文 艺 出 版 社２００１年

版）注释 认 为“簿”为“傅”之 误 字。今 按，当 直 接 释 作

“傅”字，上边所谓“竹”头系污痕而非笔划。

此两字原缺释，据文义可补释为“将军”。《汉书·百官

公卿表》：“元始五年，执金吾王骏为步兵将军。”

即宗正，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

此字原释“艸”，据 文 例 疑 当 释 为“计”。《汉 书·张 苍

传》载张苍“明习 天 下 图 书 计 籍，又 善 用 算 律 历”“迁 为

计相，一月，更以列 侯 为 主 计 四 岁”。张 晏 曰：“以 列 侯

典校郡国簿书。”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为官号，与计

相同。时所卒立，非久施也。”师古曰：“去计相之名，更

号主计。”

原释“酒”，疑当释 为“漕”，《汉 书·朱 博 传》有“护 漕 都

尉”。

阎步克先生在给笔 者 的 回 信（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中 指

出，敦煌简文中“中二千石”到“诸侯相”似以标点作“中

二千石九卿、真二千 石 州 牧、关 二 郡 太 守·诸 侯 相”更

为合理。这里没有 将“中 二 千 石”和“九 卿”连 读、而 将

“真二千石”和“州 牧”连 读 的 原 因，本 文 第 三 节 中 有 交

代，请参看。至于“关 二 郡 太 守、诸 侯 相”，虽 然 考 虑 到

标点的一致性没有 标 点 成“关 二 郡 太 守·诸 侯 相”，但

仍应如阎先生将“诸侯相”与“太守”并列作为关二郡的

职官。
《汉书·平帝纪》记 载 是 丙 午 日，《汉 纪·孝 平 皇 帝 纪》

作丙子日，验以朔日，当以丙子日为是。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著：《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

物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２～９３页。据 裘 锡 圭《〈居 延

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续三）（《人 文 杂 志》１９８２年 第

５期）校改。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

研究室、中国社会科 学 院 历 史 研 究 所 编：《居 延 新 简　
甲渠侯官 与 第 四 燧》，文 物 出 版 社１９９０年 版，第５５１
页。

劳榦：《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１９８６年版，第９页。



能是在元始 四 年（４年）以 后。王 莽 于 元 始 四 年

四月加号宰衡，很可能会加大改制的力度，“真二

千石”成 为 正 式 秩 级 极 可 能 就 是 出 自 王 莽 的 手

笔。二，“真二千石”在之前确曾作为正式秩级存

在过，但随着“秩真二千石”的州牧的几度兴替而

逐渐淡化，不被认为是常态，所以不常出现在诏

书中。敦煌汉简所见元始五年十二月诏书中出

现了作为正式秩级的“真二千石”，这也很可能与

王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无论上述哪种可能成立，敦煌汉简中新发现

的材料至少可以证明“真二千石”在西汉末年平

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左右是作为秩级存在的，这就

有力地反驳了“真二千石”从来不是单独秩级、甚
或认为“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秩别名的观点。

三　州牧的兴替与“真二千石”的淡化①

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中，明确记载某 官“秩

真二千石”的材料有：

　　１．《史记·汲郑列传》：（武帝时）令黯以诸侯相

秩居淮阳。

《集解》引如淳曰：“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

千石。律，真 二 千 石 俸 月 二 万②，二 千 石 月 万 六

千。”

２．《汉书·汲黯传》：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

注引如淳曰：“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

律，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岁凡得千八百石耳。二

千石月得百二十斛，岁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３．《汉书·朱博 传》：前 丞 相 方 进 奏 罢 刺 史，更

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

４．《汉旧仪》：太傅一人，真二千石，礼如师。亡

新更为太子师③。

５．《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臣瓒引《茂陵书》：詹

事秩真二千石。

６．尹湾汉简《东 海 郡 吏 员 簿》：都 尉 一 人，秩 真

二千石。

计有诸侯王相、州牧、太傅、詹事、都尉等官，其中

有的 可 能 从 设 立 伊 始 就 是 秩 真 二 千 石，如 州

牧④；有的是 因 为 某 种 原 因 增 秩 到 真 二 千 石，如

东海郡是大郡，都尉秩真二千石；有的曾经秩真

二千石，后来降低了，如诸侯王相，汉元帝初元三

年（公元前４６年）“令诸侯相位在郡守下”；有的

先前不是、后来才提升到真二千石，如詹事⑤；情

况比较复杂。本节主要讨论州牧的问题，并且集

中在州牧的兴替与真二千石一秩淡化或消失之

间的关系上。

先来看如下几条材料：
　　７．《汉书·成帝纪》：十二月，罢部刺史，更置州

牧，秩二千石⑥。

８．《后汉书·光 武 帝 纪》：是 岁（建 武 十 八 年），

罢州牧，置刺史。

注曰：武帝 元 封 五 年 初 置 部 刺 史，掌 奉 诏 条 察

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

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

经王莽变革，至建武元年复置牧，今改置刺史⑦。

９．《后汉书·孝灵 帝 纪》：是 岁（中 平 五 年），改

刺史，新置牧。

据此可将两汉刺史、州牧的更替情况列表如下：
表１

公元纪年

秩级

《汉书》
记载

《后汉书》
记载

武帝元封五年 公元前１０６年 初置部刺史

成帝绥和元年 公元前８年 更名牧
真二千石

二千石 二千石

哀帝建平二年 公元前５年 复为刺史

哀帝元寿二年 公元前１年 复为牧

王莽

光武帝建武元年 公元２５年 复置牧

建武十八年 公元４２年 改置刺史

灵帝中平五年 公元１８８年 新置牧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阎步克先生看过小 文 初 稿 后 提 示 笔 者，可 以 结 合 西 汉

末年设置州牧的目的及州牧的地位提供略多阐述。随

后，阎先生又在回信（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中指出：《汉旧

仪》记，汉成帝绥和 元 年“省 大 郡、万 骑 员 秩，以 二 千 石

居”。我原先考虑既然大郡之秩取消了，“真二千石”可

能就因此而淡化了。而现在，你发现了直到平帝之时，

州牧可能是真二千 石，那 么 就 为 平 帝 时 真 二 千 石 的 秩

级为何依然存在，提供了一条理由。进而，真二千石一

秩的消失，是否又与 州 牧 的 废 罢 有 关 呢？ 在 阎 先 生 的

提示和鼓励下，笔者 着 手 梳 理 州 牧 的 相 关 材 料 并 思 考

州牧的兴替与真二千石一秩淡化或消失之间的关系。

真二千石月俸二万钱，是汉成帝绥和元年之前的俸额。

参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３０７页。

卫宏撰、孙 星 衍 辑：《汉 旧 仪》，《汉 官 六 种》，中 华 书 局

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８页。

何武、方进奏置州牧 的 理 由 是：“春 秋 之 义，用 贵 治 贱，

不以卑临尊。刺 史 位 下 大 夫，而 临 二 千 石，轻 重 不 相

准，失位次之序。”（《汉 书》，第３４０６页）既 然 置 州 牧 以

临二千石，就必然要符合“用贵治贱”的“春秋之义”了。

因此若将《汉书·朱博传》中的“真二千石”看作比二千

石高的秩级似乎也是可以的。

参本文第一节中关于詹事秩级的讨论。
《汉书》，第３２９页。该条与第３条所记为同一件事情，

但这里省略了“真”字，参第四节的相关讨论。
《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第７０页。



　　再来看几个关于真二千石、州牧存在时间的

定点：
　　１０．《汉书·王 莽 传》：（始 建 国 元 年）更 名 秩 百

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

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

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车服黻冕，

各有差品。

１１．《汉 书·王 莽 传》：（始 建 国 元 年）莽 曰：

“……诸刘更属籍京 兆 大 尹，勿 解 其 复，各 终 厥 身，

州牧数存问，勿令有侵冤。”

１２．《后 汉 书·百 官 志》载 建 武 二 十 六 年（５０
年）“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

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

比二千石奉，月 百 斛。千 石 奉，月 八 十 斛。六 百 石

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

月四十五斛。比 四 百 石 奉，月 四 十 斛。三 百 石 奉，

月四十斛。比三 百 石 奉，月 三 十 七 斛。二 百 石 奉，

月三十斛。比二 百 石 奉，月 二 十 七 斛。一 百 石 奉，

月十六斛。斗 食 奉，月 十 一 斛。佐 史 奉，月 八 斛。

凡诸受奉，皆半钱半谷。

１３．《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荀绰《晋百官表注》

曰：汉延平中，中二千石奉钱九千，米七十二斛。真

二千石月钱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钱

五千，米三 十 四 斛。一 千 石 月 钱 四 千，米 三 十 斛。

六百石月钱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钱二

千五百，米 十 五 斛。三 百 石 月 钱 二 千，米 十 二 斛。

二百石月钱一千，米 九 斛。百 石 月 钱 八 百，米 四 斛

八斗。

第１０、１１两条材料表明，在王莽始建国元年

（９年）虽然秩级序列中没有“真二千石”，但当时

仍存在州牧，而州牧之秩实际上仍然可能是处于

真二千石这一水平上。敦煌汉简１１０８号简文中

有“中二千石、九卿、真二千石州牧”，九卿是秩中

二千石的，两汉诏书中“九卿”、“中二千石”时常

同时 出 现，前 者 是 职 位，后 者 是 禄 秩，“州 牧”和

“真二千石”之间很可能也是这种关系。需要指

出的是，能够享受到“中二千石”待遇的职位是超

出九卿范围的，如果“州牧”和“真二千石”之间也

是这样的话，简文中“真二千石”和“州牧”就不能

连读了。
文中之所以要把“真二千石”和“州牧”连读，

是接受了阎步克先生的意见。阎先生在给笔者

的回信（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中指出一个细节：成

帝绥和元年更置州牧，同时“省大郡、万骑员秩，
以二千石居”。那么到了西汉末，“真二千石”的

官是否就只剩下州牧一个了？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否则就很难

解释“真二千石”秩的消失和州牧的废置之间的

关系为何如此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成帝绥和元

年两项措施同时进行，是否就为了凸显“真二千

石”和“二千石”的差别呢？如果确是这样的话，
那么，秩二千石的官即使由于政绩优异能够获得

增秩，在“秩真二千石”的州牧存在的时候，是否

也不会增秩为“真二千石”了呢？如果这些推测

可以落实的话，那么到西汉末，真二千石的官可

能真的就只剩下州牧一个了。如果有材料可以

证明这种推测不确的话，即证明西汉末年在秩真

二千石的州牧存在的同时仍有其他秩真二千石

的官，那么上揭敦煌汉简１１０８号简文中的“真二

千石”和“州牧”还是以不连读为妥。但是，从上

面表１来看，西汉末年至东汉初期短短五六十年

时间内，秩真二千石的州牧和秩六百石的刺史之

间的更替太过频繁，而且这些更替很可能还带动

秩禄上其他相应的变革，要找到相关的年代明确

属于这一时期的材料，不管是传世文献还是出土

材料，都非常困难。在找到这种材料之 前，笔 者

还是倾向于文中呈现的处理方法。
第１２条中的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 年“百

官受奉例”中没有“真二千石”一秩，但第２条材

料中“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以粟为俸，则符合

东汉月谷之制。阎先生将真二千石百五十斛纳

入东汉建武俸例中得到一个极有规律性的汉代

比二千石以上诸秩俸额的级差，据此指出“东汉

建武俸例以下，无真二千石之秩。但月谷之制中

却曾有过真二千石之俸”①。
前面表１中列出建武十八年“改置刺史”，取

消了秩真二千石的州牧，“真二千石”作为秩级是

否会随着取消呢？东汉灵帝中平五年“新置牧”，
其秩级是否仍是“真二千石”呢？如果有材料可

以证明其答案都是肯定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东

汉“真二千石”一秩的存否与州牧的兴替存在很

大的关系，甚 至 还 可 能 是 基 本 同 步 的，那 么 第２
条材料中“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的记载很可

能就是建武十八年之前或者灵帝中平五年之后

的了。
《汉旧仪》记载：
　　（西汉成帝）绥 和 元 年，省 大 郡 万 骑 员 秩，以 二

·３４·

① 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３０７～３０９页。



千石居①。

据此，阎先生指出：
　　据我们所考，大郡、万骑太守秩真二千石；而汉

成帝绥和元年对大郡、万骑太守减其员、降其秩，则

地方郡国不存在“真二千石”了。随诸侯相、大郡太

守、万骑太守变成 了 二 千 石，那 么 秩 在“真 二 千 石”

的官儿大为减少，寥寥可数了②。

进而，阎先生将真二千石一秩合并于二千石秩的

时间推定在汉成帝左右。但是敦煌汉简１１０８号

简文表明直到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十二月左右“真
二千石”还是作为正式秩级存在的，而且还表明

州牧的秩级很可能正如《汉书·朱博传》所记载

的是“真二千石”。上面提到，王莽始建国元年秩

级序列中没有“真二千石”，但此时仍然有州牧这

个官职，史料中没有对州牧降秩的记载，所以我

们可以认为此时州牧的秩级实际上仍处于真二

千石这个水平上。建武十八年取消州 牧。建 武

二十六年百官受俸例中没有“真二千石”这一秩

级，但从月俸上看“中二千石”、“二千石”之间似

乎还留有一个空档。
再来看第１３条材料的记载，汉 殇 帝 延 平 中

（１０６年），“中二千石”、“比二千石”之间只有“真

二千石”秩，并且从月钱月谷的安排上看，中间很

难再容下一个秩级，这也是据以认为“真二千石”
是“二千石”秩别名的一个材料。但灵帝中平五

年在州牧废置一百多年后新置牧，其秩又是多少

呢？劳榦《两 汉 刺 史 制 度 考》③指 出 两 条 材 料 如

下：
　　１４．《后 汉 书·刘 焉 传》记 载，灵 帝 中 平 五 年

（１８８年），太常刘焉建议改置牧 伯，选 重 臣 居 其 任。

灵帝采用 了 这 个 建 议，“出 焉 为 监 军 使 者，领 益 州

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

秩居职”。

１５．《后 汉 书·袁 绍 传》记 载，献 帝 初 平 元 年

（１９０年），袁绍“与 从 弟 后 将 军 术、冀 州 牧 韩 馥、豫

州刺史孔伷……等同时俱起”。

太常、太仆及宗正的本秩均为中二千石，此三人

是以中二千石之秩居州牧之职。
劳榦据第１４、１５条材料指出 灵 帝 中 平 五 年

虽临时 放 出 几 个 州 牧，“但 事 实 上 并 未 编 置 州

牧”，“灵 献 之 际 州 牧 和 刺 史 仍 是 并 置 的”④。这

表明，到东汉末年，州牧的秩级以及州牧、刺史交

替或并存 的 情 况 变 得 更 为 复 杂，“真 二 千 石”与

“二千石”的 关 系 也 远 比 本 文 讨 论 的 复 杂 得 多。
这些问题尚待更多的材料才能做深入研究。

四　“武帝时是否存在‘真二千石’”问题再讨论

本文第一节提出了武帝时并不存在“真二千

石”这 一 看 法，阎 步 克 先 生 看 过 本 文 初 稿⑤后 指

出文中的论证“似较薄弱”。阎先生认为本文举

到的《史记》及《史记集解》臣瓒引《茂陵书》中的

两处“二千 石”应 是“真 二 千 石”的 省 略 或 脱 漏。
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似乎还没有能够据以

得出肯定结论的材料，所以笔者还是保留了本文

第一节的讨论，并准备在这一节继续讨论“武帝

时是否存在‘真二千石’”这个问题。
阎先生在给笔者的回信（２０１１年７月８日）

中说：
　　可以注 意 一 个 现 象：汉 史 叙 禄 秩 中 的“比 秩”

时，往往省略“比”字。这 是 因 为，“比 秩”是 由 正 秩

衍生出来的，也可以 看 成 正 秩 的 附 属 物，所 以 会 出

现这样的情况：某 官 记 作“××石”，但 结 合 其 他 证

据，我们可以判断 这 其 实 是“比××石”，省 略 了 一

个“比”字。对此 我 曾 提 到 过 若 干 例 子。从 常 情 也

可推知，“比××石”脱落“比”字的概率，大于“××
石”误增“比”字 的 概 率。脱 落“比”是 无 心 之 过，而

误增“比”字则属有意之为。除非有某种特定理由，

人们通常不会给 正 秩 强 增“比”字，在 史 料 中，至 少

我没有见过这种 情 况。如 果 遇 到 某 官 在 一 处 被 记

为“××石”，在另 一 处 被 记 为“比××石”，我 肯 定

取“比××石”。如 贡 禹 自 称 拜 为 谏 大 夫，秩 八 百

石；拜光禄大夫，秩二千石，而我认为二秩其实分别

是比八百石、比二千石。

这个分析方法，当 然 也 可 以 用 于“真 二 千 石”。

因中二千石、真二千 石、比 二 千 石 都 是 从 二 千 石 分

化出来的，在时人心 目 中，它 们 都 属 于 二 千 石 这 个

段落，只是俸额不同而已。所以省略“真”字并不奇

怪，强行增一“真”字就反常了。

据此，《史记集解》臣 瓒 引《茂 陵 书》“詹 事 秩 二

千石”，《汉表》注引臣瓒引作“詹事秩真二千石”，我

以为后者的可信度高于前者。至于“容华秩比二千

石”与“傛华视真 二 千 石”，与 此 同 理，以 后 者 为 准，

优于以前者为准。而 且，一 个 是 二 千 石、一 个 是 真

二千石的例子居然有两个，我想更能证明“真”字是

被省略的，而不是被强增的。

·４４·

①

②

③

⑤

《汉官六种》，第２９页。同 书 第８２页 标 点 以“秩”属 下

读，今从前者，以“秩”与“员”并列。

阎步克：《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３１１页。

④　劳榦：《两汉刺史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１１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７～４８、３７～３８页。

本文初稿中尚未注意到《史记》中关于“容华”秩级的记

载为褚少孙所补，蒙广濑薰雄先生提示，谨致谢忱！



阎先生说“如果遇到某官在一处被记为‘×
×石’，在另 一 处 被 记 为‘比××石’，我 肯 定 取

‘比××石’”。笔者认为如果是时代相同或相近

的材料中出现这种情况，阎先生的做法显然是合

理 的。与 上 面 贡 禹 一 例 类 似，州 牧 的 秩 级

《汉书·朱博传》记载是“真二千石”，《汉书·成

帝纪》记载是“二千石”，当如阎先生所说，《汉书

·成帝纪》省略了“真”字。但如果是时代相隔较

长的材料，就必须考虑历时的因素了。《史记》和
《汉书》以 及《史 记 集 解》臣 瓒 引《茂 陵 书》和

《汉书·百官公卿表》注臣瓒引《茂陵书》中两个

“一个是二千石、一个是真二千石的例子”，似乎

就不能以省略来解释，因为《汉书》本书中就有一

个是二千石、一个是真二千石的记载，《茂陵书》
已佚①，无 法 详 考，但 至 少 在《史 记》中 没 有 发 现

确切的例证。
如果以脱落或省略来解释不同时代 材 料 中

“××石”和“比××石”、“二千石”和“真二千石”
的不同的话，还有一个问题不好解释，就是如果

认为《史 记》中“容 华 秩 比 二 千 石”以 及《史 记 集

解》臣瓒引《茂陵书》“詹事秩二千石”中的“二千

石”是“真二千石”的省略，是否从“二千石”秩分

化出来的秩级———“中二千石”、“比二千 石”，都

能够省作“二千石”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

很难来讨论“中二千石”、“比二千石”从“二千石”
秩分化出来的时间了。

《史记》、《茂 陵 书》与《汉 书》成 书 相 隔 百 余

年，其间制度因革变化很频繁，留存下来的史料

也只是一小部分，且记载纷繁复杂，在文献流传

过程中还难免会出现讹脱衍乱等错误，这给后世

的整理研究带来不少困难，也给我们研究“真二

千石”问题增加了难度。《史记》、《汉书》中汉初

至汉武帝以前的不少记载存在因袭或同源关系，
但即使是 这 些 记 载，《汉 书》也 不 可 能 完 全 照 搬

《史记》或其他史籍，很可能经过班固等人的综合

融冶，甚至还经过按照当时的理解而做的改造。
这种改造当有所依据，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附记：小文初稿曾呈北京大学历史系阎步克

教授审阅，阎先生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还准许

引用信件内容，笔者十分感激！写作过程中得到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师生的帮

助，审稿专家对本文也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在

此一并向诸位先生致以谢意！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０７—２２
作者任攀，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博士研究生。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责任编辑　叶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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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记索隐》云《茂 陵 书》亡 于 西 晋。清 人 洪 颐 煊 有《茂

陵书》辑本一卷，收 入 所 编《经 典 集 林》卷 十 一。《经 典

集林》原收入清嘉庆间孙冯翼所刊《问经堂丛书》，１９２６
年海宁陈乃乾慎初 堂 据 孙 本 影 印 单 行，今 又 收 入 钟 肇

鹏编《古籍丛残汇编》第六册（北 京 图 书 馆 出 版 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４４３～７３２页）、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

一二○○册（上海古籍出 版 社２００２年 版，第３７７～４５０
页）。洪氏《茂陵书》辑 本 中 将《史 记·孝 景 本 纪》、《集

解》和《汉书·百官 公 卿 表》注 所 引 臣 瓒 注 合 为 一 条 作

“詹事秩真二千石”，可能是没有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或

者是有所取舍。

　　


